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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王小章
（杭州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３６）

［摘　要］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

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

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

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 争 取 和 捍 卫 自 身 利 益、推 动 人 的 解 放 的 事 业 中 可 以 利 用 的

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 的 发 展 一 方 面 显 示 出 与 马

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

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关键词］马克思；公民权；社会权利；人的解放

很多人都熟悉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权或公民权的著名评判：所谓人权，“无非是市

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 是 说，无 非 是 利 己 的 人 的 权 利，同 其 他 人 并 同 共 同 体 分 离 开 来 的 人 的 权

利”［１］４０，而“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则被“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ｃｉｔｏｙｅｎ［公

民］被宣布为利己的ｈｏｍｍｅ［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

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的人，而是身为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
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１］４３。于是，“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

样的意义”［１］３１２。根据这种评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对这种人权或公民权，马克思是持否定贬斥

态度的。事实上，一直以来，大多数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公

民权的态度真的就那么简单明了吗？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在现实的政治社会话

语中又有意无意地回避“公民”这一词汇的我们来说，是值得再认真考察分析的。实际上，就在《论

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批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

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从而导致公民和现实的个人分离的同时，
又指出，要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必须让“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

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１］４６。这至少提示我们，马

克思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并不是要终结公民权，而是要改造公民权，不是要“公民”消

亡，而是要公民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扎根重生。



一、作为政治解放的公民权

在现代政治中，公民权（即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尽管围绕这个概念

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近代以来的各种公民权理论和实践中无疑包含着一些基本一致的意涵，即
都将公民权看作个人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与这一资格相联系，个体具有某些基本的权

利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既反映也规范着公民、政治共同体（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以及

公民个体的公民身份与其整体人格之间的基本关系：统治者与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关系不再是“朕
即国家”式的浑然不分，而是相互分离的；无论是对于政治共同体（国家），还是对于统治者，公民都

不再是完全隶从的关系；与这种非隶从的关系相联系，公民身份不再等于公民个体的整体人格，个

人在公民身份之外还有私人身份，而在这种私人身份之下或多或少不受干涉的独立自由则是法律

肯定和保护的一项公民权利（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些基本一致的意涵体现了现代

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基本特征［２］。那么，对这样一种公民权，或者说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究竟

是怎么看的呢？

需要先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依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使用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概念时，他是从

比较狭义的角度将公民权利（ｄｒｏｉｔｓ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看作人权的一部分的。也就是说，他将公民权利等

同于公民“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的“政治权利”；而人权的另一部分，即“与ｄｒｏｉｔｓ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
［公民权］不同的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人权］”，则属于与政治共同体（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

利，具体如被《人权和 公 民 权 宣 言》宣 布 为“自 然 的 和 不 可 剥 夺 的 权 利”的 平 等、自 由、安 全、财 产

等［１］３９－４０。依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解释，马克思还对这些权利的具体所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自由是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权这一人权；私有

财产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

利的权利；平等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

予的保障［１］４０－４２。显然，马克思在此所评说的这些与政治权利相对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实际上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在公民身份之外、私人身份之下所拥有的权利。而就这些权

利受到现代国家的法律肯定和保护而言，它们与旨在维护它们的政治权利一样，都属于与公民身份

资格相联系的公民权利（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
回到上面的问题：对这样一种公民权或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究竟是怎么看的？要真切完整地

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必须联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
从应然的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由自觉的实践者，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１］１６２。但

与此同时，他吸取黑格尔的观点，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而将人的这种本质看作是一种需要

在历史过程中展开、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单个的孤立个体所固有、既成的静态的东西。消极

的、形式意义上的自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权利”，但积极的、实质性的、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则是需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发展的个

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正是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历史发展，为人的自

由实践、人的全面发展，也即人的类本质的实际、现实的实现拓展了广度和深度。正是在此意义上，
在应然意义上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者的人，才在实然意义上也即“在其现实性上”，成为“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４］２６－３５。而以此观点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就隐隐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进

程或逻辑：“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

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

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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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

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

起来。”［３］１０７－１０８换言之，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不乏各种顿挫回旋，但总体上呈现为从个体只是“一定的

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状况，过渡到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全面确立和肯定的、“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

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各个人在自己的

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１］５７１的社会状况的进程。
以这样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观来审视资产阶级国家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马克思首先承认这

些权利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果，是“政治解放”的表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主义

者鲍威尔并没有分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并不是后者将公民身份、公民

权利的获得视作政治解放，而是后者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将人作为“公民”的解放，即现代

资产阶级国家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的获得，看作人的解放的完成。这是马克思不能苟同的。“鲍威

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

的关 系，因 此，他 提 供 的 条 件 只 能 表 明 他 毫 无 批 判 地 把 政 治 解 放 和 普 遍 的 人 的 解 放 混 为 一

谈。”［１］２５－２６站在人的解放，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角度来看，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无疑是明显的。这个局限就在于，政治

革命只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只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在封建制度下，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

政治性质，市民生活的要素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在这种国家

与市民社会混沌不分的情形下，市民社会被牢牢束缚在封建体制之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现了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从而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却没有改变市民社会本身的内部关系，反而听命于

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并通过国家法律的方式正式承认和肯定了这种内部关系，特别是

私有财产关系。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利体系则是这种承认和肯定的正式表征：“市民社会的成

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１］４５但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

的内部关系没有改变，由于私有财产“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必

然受制于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换言之，这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必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从而，自由、独立等在实际上也就只能是有产者的特权，进而，这个市民社会成员也就必然是

“利己的人”，资产阶级国家承认和肯定的那些权利也只能是利己主义的权利。在一一点评平等、自
由、安全、财产这些权利后，马克思揭穿了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己主义本质：“任何一种所谓

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

身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
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

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

保护。”［１］４２

从实现人的类本质、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揭示资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这些权利的实质和局限，揭
示它们不过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市民社会成员自私自利的权利，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联系人

类历史发展的应然与必然，马克思实际上又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或现代政治确认这些权利所

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马克思憧憬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但他深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

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需要现实的前提和条件，在工业的、商业的、农业

的、社会交往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解放，这就是历史必然性。因此，考量一项

２２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７卷



实践、一个事件、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完

成了人的解放（这种观点是非历史性的），而在于它是不是促成了人的解放所必需的这些条件。正

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热情地赞扬了资本主义及其担纲者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意义，肯定了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中得到确认的公民

权利的巨大历史进步性：

１６４８年革命和１７８９年革命，并不是 革命和 革命，而是 的革命。它们不是

社会中 阶级对 的胜利，它们 。资产阶级在这两次

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 意味着 ，即资产阶级所有制对

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

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

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 好 闲 的 胜 利、资 产 阶 级 权 利 对 中 世 纪 特 权 的 胜 利。１６４８年 革

命是１７世纪对１６世纪的胜利，１７８９年革命是１８世纪对１７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 命 不 仅

反映了发生革命的 地 区 即 英 法 两 国 的 要 求，而 且 在 更 大 的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当 时 整 个 世 界 的

要求。［５］７４

质言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消灭了在１６至１８世纪时已变成了工业发展桎梏的一切封建财产

关系，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通过政治革命，资产阶

级市民社会实现了“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用一种“建立在公民权之上的政治制度代替了它之前对

一个绝对君主的服从”［６］３５－３６。没有这些自由，没有对这种公民权利的肯定和确认，各种生产要素就

不可能自由流动，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也不可能从封建制度下“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成

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商品，进而也就不可能有为“第三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创造条件的第二个阶段，即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就此而言，政治解放即近代公民权的确立虽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的解放的最终

完成，却是迈向人的解放无法逾越且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台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肯定

了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并且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１］３２。

二、作为斗争武器的公民权

马克思不仅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所确认的这些权利具有历史进步

意义，同时还指出了这些权利的另一种价值：这些权利，特别是狭义上的，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属于

政治自由的范畴”的公民权利，可以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

用作斗争武器。
如上所述，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属于政治自由范畴的公民权利实质上只是维护人权的

手段，而所谓人权，无非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的利己的权利，这些权利之实际、现实的效用与私

有财产紧密结合，因而在其普遍性的形式下潜藏着的是有产者特权这一实质。但是，由于政治革命

完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尽管这种分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

资产阶级利益代理者的角色，但毕竟赋予了国家以相对的超越性和独立性，从而，无产阶级及其政

党也就可以利用资 产 阶 级 国 家 所 认 可 的 合 法 公 民 权 利 来 维 护、争 取 自 身 的 利 益，进 而 推 动 人 的

解放。
马克思始终坚决反对要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放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

政，而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忠顺奴仆、听任资产阶级剥削的“政治冷淡主义”［７］３３９－３４５；另一方面，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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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
包括利用和争取资产阶级国家所赋予和肯定的各种权利来服务于自身的目标。在《马克思和〈新莱

茵报〉》一文中，恩格斯说：“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

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
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８］５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为工人阶级争

取、捍卫和利用这些权利。早在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即为捍卫出版自由而抨击

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数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８年在科隆创办出版《新莱茵报》，则是自

觉地在“民主派”的旗帜下积极灵活地利用新闻出版自由，以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８］５。
在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必须形成和发展工人自身的组织。

这些组织既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手段，也推动了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表征

着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在马克思看来，社团以及由社团成长起来的工会不仅作为组织工人阶级

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它们还是警察统治和官僚制

度的一个缺口，可以摧毁奴仆规约和贵族对农村的统治，是使“臣民”变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的一

种手段。因此，马克思非常重视这种结社权及工会组织。在就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活动等接受

《世界报》记者兰多尔的采访时，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将协会的国际总部设在英国：“理

由很明显：结社权在这里（笔者按，英国）是已经得到承认的东西。”“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

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而在德国和法国，结社权要么困难重重，要么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还

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是“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

会目的”［７］６１６，而“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７］６１１。
马克思同样重视选举权。在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而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的“导言”

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的确立，这种集体所有制只

有通过组成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要建立政党组织并展开有效的

革命活动，“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

具的普选权”［７］５６８。由此，马克思赞成法国工人党提出自己的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以此作为组织和

斗争的手段。而作为马克思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合作者，恩格斯无论在马克思生前还是身后也一

直同样重视利用选举作为工人政党斗争的工具与手段。１８９３年，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中，恩格斯对德国工人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将取得的成果充满信心：“我深信，我们将比１８９０年

多获得７０万张选票，也可能是１００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２５０万张，也将

是２２５万张。”［８］５６１“如果选举到１８９５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３５０万张选票。而全德国的选

民是１　０００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７００万。如果在总数７００万选民中有３５０万选民拥护

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８］５６２

总之，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

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７］２２５

三、如果马克思看到公民权在２０世纪的发展

如上所述，马克思一方面着眼于人的解放的高远目标，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公民权的

局限；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肯定这种公民权所表征的政治解放是人类历史的

一大进步，肯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所承认的公民权服务于自己的事业。
马克思生前看到的、其分析和批判现实针对的，只是基于１９世纪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囿于

１９世纪之眼界的权利体系，未能看到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权的发展。但是，在认识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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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克思的理论观念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合乎情理地假设和推理，假如马克思看到２０世纪公民权

的发展，那么从他的理论视角和立场出发，他会怎么看。
许多人都知道，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曾联系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公民权的历史

发展，将公民权利划分为民事权利、政 治 权 利 和 社 会 权 利。他 进 一 步 指 出，１８世 纪 肯 定 了 民 事 权

利，主要包括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安全权等，它意味着等级制度在法律上

的寿终正寝，意味着人身依附等束缚在法律上的解除，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民社会成

员的自私自利之权利的人权。１９世 纪 承 认 了 政 治 权 利，包 括 选 举 和 被 选 举 权、结 社 自 由、言 论 自

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等等，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所指的狭义的公民权。而２０世纪发展起来的则

是社会权利，这是一种赋予每一个公民在实际收入上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的获得与公民自身

的市场价值无关。从消极的角度说，社会权利的发展是为了应对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成员在现

代社会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如贫困、严重的不平等、疾病、社会排斥等；从积极的角度说，它们意指一

系列积极的应享权利：获 得 足 以 维 持 生 计 的 收 入（失 业 补 偿、低 收 入 补 偿、养 老 金、残 疾 人 救 济 金

等）、拥有工作、获得健康服务、拥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享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等［９］。社会权

利的发展是公民权在２０世纪发展之最显著的特点。因此，所谓马克思会如何看待２０世纪公民权

的发展，实际上主要也就是马克思会如何看待社会权利的发展。
笔者曾经指出，尽管马歇尔的模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精细和灵活，且他以英国社会为基础

的观点所具有的普遍性也已受到了很多质疑，但无可置疑的是，马歇尔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

势，而且趋势实际上也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可以说体现了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

致”。也就是说，２０世纪之所以需要发展出社会权利，是因为民权和政治权利只关注形式平等，而

忽视了这些权利之真正实现所必需的现实条件和前提（譬如缺乏打官司的费用，人们就无法在法院

中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缺乏必要的教育，人们也无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因而是不自

足的，而作为一种“在实际收入上的普遍权利”的社会权利，则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实质性的补充和

支持［１０］。换言之，社会权利与民 权、政 治 权 利 最 关 键 的 区 别 在 于，它 所 着 眼 和 强 调 的 不 是 形 式 平

等，而是实质平等。就此而言，可以认为，社会权利的发展在精神上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公民

权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如上所述，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权的关键就在于，资产

阶级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并以“公民权利”予以维护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所谓人权，无非

就是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成员自私自利的权利，这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权

利，其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不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市民社会的局限也就是当时资

产阶级国家所肯定的权利的局限。这种局限的最明显、最突出之处就在于，它只关注形式上的权利

平等，而无视权利的真正实现所需要的现实社会条件。比如，要使自由这种权利真正落实到现实的

人的现实行动中，这个人就必须具备一系列精神（如教育）、物质（如经济条件）前提，缺乏这些前提

条件，自由对他而言就是空的，就是画饼。而在既存的市民社会结构中，这些条件在成员中的分布

存在着结构性（阶级）的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利体系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承
认、肯定并维护了有产者实质上的特权，承认、肯定并维护了市民社会中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

等在结构上就表现为阶级分化、阶级对立。而要克服这种局限，就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
事实上，早在１８７５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即《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马克思即明确指出了

克服只注重形式平等的权利体系之弊病的方法。针对《纲领》认为在劳动资料成为社会公共财产之

后，集体应该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
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

框里”［７］４３５。首先，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来计量，于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

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虽然不再承认阶级差别，但它将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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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然特权”加以默认，“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７］４３５。
其次，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具体生活状况不同，比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没有，一个子女较

多，另一个较少，因此，即使在提供的劳动相等从而在生活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情况下，不
同劳动者事实上的所得也必然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而“要避免所有这些弊

病”，马克思指出，“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７］４３５。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克服资

产阶级权利也即市民社会成员权利的局限，真正实质性地保障和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社
会就必须认真地面对社会成员之间所有先天和后天的条件以及实际需要的差别，并根据这些差别

给予区别对待，而不能无视这些实质性的差别，只给予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当然，马克思承认“权利

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７］４３５。要充分做到这一点，从
而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在当时，甚至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

会的第一阶段，都是不现实的，只有到了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不过，我们不妨暂时不谈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无比高远的目标，
而仅仅从马克思所关注的实质平等的角度，回过头来平和地思考一下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马克

思会如何看待社会权利在２０世纪的发展？是否可以说，社会权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马克思

“权利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的思想，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按需分配在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条件下之有限度的实践呢？甚至，换一个角度说，社会权利的发展本身不无资产阶级国家

从自身立场出发而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获得的启发和教益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发现，
社会权利的发展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的两个分配原则，即按资本分配（利润或剩余价值，这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是主导性的）和按劳分配（工资，这在马克思看来当然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

支付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而非劳动的价值）之外，又增加了一定程度的按需分配的成分。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马克思会无批判地肯定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权利实践。即使承认社会权利是按需分配原则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之有限度的实践，毕竟

那也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限度的实践”；即使承认社会权利的发展包含着资产阶级国家

从自身立场出发而从马克思理论中获得的启发和教益，毕竟也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立场”出发而获

取的教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构想，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国家之权利体系以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承

认、肯定并维护市民社会实质上不平等的弊病，首先必须改变造成这种弊病的根本制度性原因，即

经济基础，也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从根本上维护这一经济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国

家。而现在的社会权利实践恰恰是在维持既有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展开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

视野下，这种社会权利实践必然呈现出至少两方面的弊病或局限：
第一，马克思曾经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

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
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１］１８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下，人要么为赚钱所驱使，要么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以自身潜能充分全面的发展和自我

实现为取向的解放了的实践主体。而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既有财产制

度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社会权利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按需分配是

应该与“各尽所能”紧密相连的，并且，着眼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价值目标，按需分配所要推动的就

是人本身的 全 面 发 展，人 的 真 正 自 由 的 实 践，换 言 之，应 该 推 动 人 类 向 真 正 的“自 由 王 国”迈

进［４］８８－８９。但在２０世纪乃至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权利（或者说社会权利旗帜下的“福利”）
实际上只是人们的一种新消费品，也就是说，它所体现并且助长的是２０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消费

主义文化，而不是以自由而全面的实践为价值取向的人的解放。
第二，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历史发展之第三阶段的社会形态，应该是“建立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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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即“自由

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分裂将不复存

在。但不是国家吞没社会，恰恰相反，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

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７］１９５，是国家权力让位于社会的力量。早在《论犹太人问题》

中，马克思就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而不

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１］４６

就此而言，按需分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显示的是社会的力量。但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权利恰恰是“福利国家”的实践，是在既有国家制度下，由国家权力实施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实践。
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公民确实有“权利”获得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来满足其生活需求，但是，当公

民向当局提出福利申请，证明自己符合当局提出的条件因而有资格获得所要求的福利待遇时，实际

上就是在申明自己对既有之国家权力秩序的承认。公民承认并依赖国家，国家通过提供福利、看护

公民而强化自身的力量和权威，就像一个父亲通过照看自己的孩子而获得和巩固自己的权威一样。
并且，就像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国家这种“父权”不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而是以把人

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活动

的能力，习惯于接受一切，并将这一切看作恩惠。逐步地，它把公民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

下，然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１１］８６９－８７０。在此意义上，２０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权利实践确实

有些像不少左翼思想家批判“福利国家”时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国家招安工人、诱使工人放弃反

抗既有秩序的一种手段［１２］８－１１。它诱 夺 了 公 民 的 自 由 意 志 和 自 由 行 动，削 弱、瓦 解 了 社 会 力 量，强

化、巩固了国家权力。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

由”的目标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一个较好的现象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鉴于“福利国

家”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社区、结社等社会力量作用的“福利社会”的思想和实践呈现

出日益发展的态势，并隐隐有取代“福利国家”的迹象［１３］１２２。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知，对这种迹象也

许会表示某种有保留的首肯吧，就像当年他有保留地肯定政治解放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一样。

［参　考　文　献］

［１］中共中央编译局编 译：《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文 集》第１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ｅｄ．＆ｔｒａ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ｌ．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２］王小章：《中古工商城市与近代公民权的起源：韦伯城市研究的政治遗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

９９－１２０页。［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ｅｂｅｒ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ｉｔ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９９－１２０．］

［３］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ｅｄ．＆ｔｒａｎ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ｌ．３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５．］

［４］王小章：《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Ｆｒｏ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５］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 格 斯 文 集》第２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ｌ．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７２第４期 王小章：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６］［法］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 学 平 译，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６年。［Ｆ．Ｆｕｒｅｔ，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Ｚｈｕ　Ｘｕｅｐ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 格 斯 文 集》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ｌ．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８］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 格 斯 文 集》第４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ｅｄ．＆ ｔｒａ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Ｖｏｌ．４，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９］［英］Ｔ．Ｈ．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见 郭 忠 华、刘 训 练 编：《公 民 身 份 与 社 会 阶 级》，南 京：江 苏 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ｎ　Ｇｕｏ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Ｌｉｕ　Ｘｕｎｌｉａｎ（ｅｄ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

［１０］王小章：《公民权视野下 的 社 会 保 障》，《浙 江 社 会 科 学》２００７年 第３期，第９２－９６页。［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９２－９６．］

［１１］［法］托 克 维 尔：《论 美 国 的 民 主（下 卷）》，董 果 良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９１年。［Ａ．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Ⅱ），ｔｒａｎｓ．ｂｙ　Ｄｏｎｇ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１２］［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Ｃ．Ｏｆｆｅ，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ｂｙ　Ｇｕｏ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６．］

［１３］［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Ａ．Ｇｉｄｄｅｎｓ，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ｒａｎｓ．ｂｙ
Ｚｈｅｎｇ　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０．］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ｒｘ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ｉｓ　ｓｕｃｈ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ｅｉｎｇ　ｊｕｓｔ″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ｏｆ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ｔｏ″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ａ　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ｏｗｓ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ａｒｘ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ｂｕ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ｄｒｏｉｔｓ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ｅｇｏｉｓｔ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ｕｃｈ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ｕｎｅｑｕａ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２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７卷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ｓ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ｆ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　ｆｒｅ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ｎ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ａｎ　ｉｎ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ｓ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ｈｏｗ　ｗｏｕｌｄ　ｈ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ｓ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ｘ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ｎｏ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Ｆｉｒｓｔ，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ｎｅｗ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ｒｅ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Ｗｈ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ｅｙ　ｌ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ｘ；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ｈｕｍａｎ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９２第４期 王小章：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